亞洲大學教師分流升等產學型績效統計表
	申請人姓名
	
	任教單位
	

	現任職級
	
	審查職級
	

	現任職級

起資年月
	
	申請學年度
	

	
	
	申請人簽章
	


類型條件一：
	條件內容
	審核結果
	人事室審核

	近三次教師評鑑產學類原始成績在全校同職級教師排序每次均達前37%者。
(近三年擔任一、二級學術暨行政主管期間每滿一年可抵一次；在校未滿三次教師評鑑成績者，依現有成績計算)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


類型條件二：五年內及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期間，產學成果金額(含技轉金額)。
	學年度
	計畫名稱
	計畫總金額
	計畫人員身分(請填代號)
	對本計畫之貢獻程度(%)
	對計畫貢獻程度所得計畫金額
	產學處審核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	
	

	備註
	1. 計畫人員身分代號 A. 計畫主持人   B. 共同主持人  C. 協同主持人
2. 升等教授者產學成果金額(含技轉金額)累計600萬元(各學院適用)；或300萬元(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適用)

3. 升等副教授者產學成果金額(含技轉金額)累計500萬元(各學院適用)；或200萬元(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適用)

4. 升等助理教授者產學成果金額(含技轉金額)累計400萬元(各學院適用)；或150萬元 (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適用)


依據申請人填寫以上資料及各單位審查結果，申請人是否符合本校教師分流升等辦法第五條規定，具備教師升等申請資格。 (由院系審核)
	審核結果
	審核單位主管簽章

	□符合  □不符合
	系主管簽章:

	□符合  □不符合
	院級主管簽章:



